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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管理
上海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

沪府规划〔2023〕1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同意《浦东新区曹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
划（2022-2035）（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

施专项规划）》的批复

浦东新区人民政府、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

关于报请审批《浦东新区曹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0-2035）（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的请示收悉。

经研究，原则同意《浦东新区曹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2-2035）（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）》）（以下简称

“镇总规”）。请会同有关部门据此开展下层次规划编制、实施

和管理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底线约束要求

落实上海市建设用地“负增长”的总体要求，严守土地、人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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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、环境、安全等底线，实现资源能源环境紧约束条件下城镇的

可持续发展。

至2035年，规划控制全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2766公顷。

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至2035年，耕地保有量不低于

367.34公顷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260.37公顷。根据城

镇建设用地集中连片的原则，划定城镇开发边界，总用地面积控

制在2264公顷。

至2035年，规划全镇常住人口调控目标不超过17万人。结合

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优化人口空间布局。提升城镇居住水平，推

进农村人口集中居住，规划城镇住宅用地控制在527公顷左右，

城镇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866万平方米。

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。至2035年，划定生态空间面

积23.90平方公里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22平方米。加强水环

境治理和保护，水功能区达标率为100%。固废和垃圾无害化处理

率100%。

实现一体化的水资源、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保障体系，提升

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能力。不断完善防灾减灾系统规划与设施建

设，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和灾后恢复能力。

二、构建城乡统筹的空间格局

发挥新市镇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作用，落实“网络化、多

中心、组团式、集约型”的市域空间体系，依托唐镇-曹路-合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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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圈发展，强化强化区域交通联系，完善公共服务配套，产学

研居四位一体示范镇将曹路镇建设成为浦东新区北部近郊产学

研居一体的综合性节点城镇、“宜居宜业宜学、服务便捷共享、

城乡融合共进”的高品质新市镇。促进构建“双心、四轴、多廊、

多点”的镇域空间结构体系。

加强镇区统筹服务功能，增强地区公共服务能力，辐射带动

乡村地区发展。优化完善村庄布局。撤并20个行政村、保留11

个行政村。农村人口不大于0.6万人，城镇开发边界外农村居民

点用地110公顷，未来有序引导农民进镇安置，实现全域城镇化。

坚持公交优先，强化公共交通系统，优化道路系统。依加强

镇域内部公共交通体系建设与慢行交通体系建设，实现常规公交

500米服务覆盖率≥90%。完善道路网络布局，实现镇区全路网密

度不低于5.5公里/平方公里。

三、优化提升空间品质和生活质量

坚持以人为本，优先保障公共性、公益性设施空间，大力弥

补公共服务短板，建设具有较高品质公共服务、职住平衡的综合

性城镇。

依托镇域内丰富的河网水系，充分结合外环、东部郊野的

农林生态资源，构成连续有机的公共开放空间网络。完善“城

市公园-地区公园-社区公园-微型公园”四级公园体系，着力提

升公园服务均好性。落实1处城市公园、3处地区级公园、17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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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级公园和39公里骨干绿道，结合街头广场、绿地设置规模

大于400平方米的微型公园。400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5分钟

步行距离覆盖率达90%。

规划形成多层级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，有效引导城乡公共

服务设施规模配置和空间布局，实现全镇15分钟生活圈均好配置，

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全面达标。至2035年，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

积289.55公顷，其中市区级设施用地179.63公顷，社区级公共服务

设施和基础教育设施用地109.92公顷。养老、文化、体育、医疗社

区综合服务设施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为100%。

规划新增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不低于228万平方米，确保征

收安置、公共租赁房等供应。通过改善就业岗位供应，促进大型

居住社区功能完善，实现与城镇发展的有机融合。

四、处理好近远期的发展关系

强化近期建设规划，优先确保环境设施和基础设施，加强公

共绿地、公共空间、公共服务配套设施、推进减量化等工作和经

营性土地出让的同步协调。

至2025年，完成建设用地减量化面积150.25公顷，包括宅基

地、工矿仓储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。完善各类公共空间及公共服

务设施配置，优先保障民生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。近期建设2处

地区公园、4处社区公园以及若干街头绿地，建成公园绿地约

13.25公顷。新增市级医疗卫生设施1处、区级文化设施、体育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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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和医疗设施各1处，改扩建区级医疗卫生设施1处，加快推进社

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教育设施补缺。推进一批道路和市政基

础设施项目建设。

“镇总规”是新市镇空间规划的主要依据，曹路镇各项规划

建设都必须服从“镇总规”安排。请浦东新区政府会同市规划资

源局加快推进下层次的控详规划和专项规划编制，落实总体规划

所确定的各单元用地控制、居住人口、主导功能等主要内容，推

进总体规划落地实施。发挥“镇总规”综合协调作用，统筹生产、

生活、生态布局，加强对产业、住房、绿化、交通等专项的指导。

鼓励多方参与新市镇规划、实施和管理，实现共建、共治、共享。

浦东新区曹路镇政府要认真落实“镇总规”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措

施，确保规划目标实现。市、区规划土地管理部门要加强对“镇

总规”实施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工作。

♂1 ♂2

上海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1 月 16 日

抄送: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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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1月 16 日印发


